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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

数为 317,649,537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317,649,537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13 日。 

 

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14 号）核准，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五洲特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010,000 股，并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锁定期为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股东数量为 8 名，分别为赵磊、

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宁波云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曹亮、赵云飞、

林万明。 

上述股东持有限售股份共计 317,649,537 股，占公司总股本 78.65%，该部分限

售股份将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份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400,010,000 股，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1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0.00%；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6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90.00%。 

（二）嘉兴古道煦沣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浚泉信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姜云飞、胡维德、罗邦毅、温州龙湾科创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限售股份 42,350,463 股，已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起上市流通。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三）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6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开发行了 67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00 元，发行

总额 67,000.00 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1 年 12 月 8 日至 2027

年12月7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500号文同意，公司67,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

称“特纸转债”，债券代码“111002”。转股期间为 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2027 年 12

月 7 日。 

自 2022 年 6 月 14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人民币 8,061,000 元“特纸转债”已

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547,97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

的 0.137%。 

（四）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2023 年 7 月 7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均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实施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及《关于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以 2023 年 8 月 10 日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 112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 3,339,000 股，并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完成授予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由 400,010,000 股增加至 403,896,974 股，其

中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 317,649,537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由 79.41%变为



78.65%。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有关规定，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宁波云蓝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曹亮、赵云飞、林万明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关于股份锁定

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4 个月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

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锁

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本人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

交易所允许的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依照证券市场当时有效的

规定制定减持计划，提前将减持计划告知公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

露工作。在公司公告后，根据减持计划进行减持。以上承诺在公司上市后承诺期

限内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

信履行股东的义务。若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

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转让相关股份所取

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的 25%，并且在卖出后 6 个月内不再买入公司股份，买入后 6

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持股 5%以下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亲属曹亮、林万明、赵云飞关于股份

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



交易所允许的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依照证券市场当时有效的

规定进行；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

信履行股东的义务。若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

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转让相关股份所取

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三）持股 5%以下的股东、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宁波云蓝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

企业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合伙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4 个月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合伙企业所持有

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本合伙企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上

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依照证券市场当时

有效的规定制定减持计划，提前将减持计划告知公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

信息披露工作。在公司公告后，根据减持计划进行减持； 

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若因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合伙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

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合伙企业

将依法赔偿损失。 

（四）实际控制人之外的高级管理人员曹亮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4 个月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

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锁

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本人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

交易所允许的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依照证券市场当时有效的

规定制定减持计划，提前将减持计划告知公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

露工作。在公司公告后，根据减持计划进行减持。以上承诺在公司上市后承诺期

限内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的 25%，并且在卖出后 6 个月内不再买入公司股份，

买入后 6 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

信履行股东的义务。若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

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转让相关股份所取

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五）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持股意向和减

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 3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 36 个月后的 24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人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交易

所允许的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依照证券市场当时有效的规定

制定减持计划，提前将减持计划告知公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

作。在公司公告后，根据减持计划进行减持； 

若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

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

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六）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宁波云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意

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 3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 36 个月后的 24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合伙企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上海证

券交易所允许的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依照证券市场当时有效



的规定制定减持计划，提前将减持计划告知公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

披露工作。在公司公告后，根据减持计划进行减持； 

若因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

他不可抗力等本合伙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

的收益归公司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曹亮持股意向

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 12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 12 个月后的 24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人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交易

所允许的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依照证券市场当时有效的规定制定

减持计划，提前将减持计划告知公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在公司公告后，根据减持计划进行减持； 

若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

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

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经核

查认为： 

（一）五洲特纸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

作出的相关承诺； 

（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五洲特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五洲特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317,649,537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13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

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赵磊 119,586,584 29.61 119,586,584 0 

2 赵晨佳 79,286,199 19.63 79,286,199 0 

3 赵云福 61,150,620 15.14 61,150,620 0 

4 林彩玲 50,032,326 12.39 50,032,326 0 

5 

宁波云蓝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871,354 0.96 3,871,354 0 

6 曹亮 1,240,818 0.31 1,240,818 0 

7 赵云飞 1,240,818 0.31 1,240,818 0 

8 林万明 1,240,818 0.31 1,240,818 0 

合计 317,649,537 78.65 317,649,537 0 

注：上述表格中百分比数据单项与合计尾数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如下：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17,649,537 - 

合计 - 317,649,537 -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320,988,537 -317,649,537 3,339,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82,908,437 317,649,537 400,557,974 

股份合计 403,896,974 0 403,896,974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7 日 

 


